
立法會CB(2)154/03-04(01)號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3年 10月 27日的情況 )

事項 建議的討論日期

1. 持牌食肆的貸款計劃

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此議項。

有待確定

2. “私房菜館 ”的擬議規管架構

2002年 11月 20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政府當局
擬議的 “私房菜館 ”規管架構。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擬議的
架構意見不一，政府當局同意考慮委員的意見後，修訂

該項建議。政府當局答應在 2003年 6月提交修訂建議。事
務委員會在 2003年 2月 25日會議上，與飲食業的代表及
“私房菜館 ”的經營者會商。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5月 21日表示需要更多時間制定修訂
建議，在夏季休會後才能就此議題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在 2004年年初／
年 中 討 論 此 議

項 ]

3. 劃一街市租金調整的機制

此議題對上一次在 2001年 10月 5日的會議上提出討論。委
員認為，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不適宜討論擬議的劃一

街市租金調整機制，以及不宜增加街市檔位的租金。事

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調低街市檔位的租金，以助

檔戶渡過經濟難關，同時亦應採取措施，改善現時街市

的營商環境。

政府當局在 2001年 10月 18日公布，鑒於當時的經濟環
境，所有公眾街市的租金凍結會延至 2002年年底。

政府當局於 2002年 11月 18日進一步告知事務委員會，經
考慮當前的經濟氣候及部分檔戶面對的困難，當局決定

再延長凍結所有公眾街市的租金 12個月，直至 2003年 12
月 31日。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在 2004年年初／
年 中 討 論 此 議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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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討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制度檢討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制度檢討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制度檢討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制度

2003年 1月 13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現正就食
物業處所的發牌制度和程序進行檢討。在回應張宇人議

員和陳婉嫻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時，政府當局答允在檢

討時研究下述事宜  

(a) 小食食肆牌照的要求及條件；及

(b) 燒味和鹵味店的發牌要求。

預計檢討將於 2003年年中完成。

2003年第三季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在 2004年年初／
年 中 討 論 此 議
項 ]

5. 劃一食物環境劃一食物環境劃一食物環境劃一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食環署食環署食環署食環署 )職權範圍內涉及的收費及職權範圍內涉及的收費及職權範圍內涉及的收費及職權範圍內涉及的收費及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此議題對上一次在 2001年 11月 30日的會議上提出討論。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是次檢討的費用項目大部分低於成

本水平，在政府日後擬訂的劃一費用建議下，許多項目

均須提高費用。鑒於現時經濟低迷，政府當局已決定繼

續凍結食環署的各項收費和費用在現有水平，直至本財

政年度結束為止。

2003年 2月 24日，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將食環署從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接管的 94個費用項目劃一，工作甚為
複雜。鑒於在該項工作中，有需要反映最新的成本數字 (即
2003至 04年度的價格水平 )，政府當局需要更多時間擬訂
劃一費用的建議。原先的諮詢時間 (即 2003年 3月 )須押
後。

政府當局最近表示，根據《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例》(第
552章 )第 9條，除非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訂定規例作出

修訂，食環署的收費／費用將會維持不變。

2003年第三季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在 2004年年初／
年 中 討 論 此 議
項 ]

6. 規管基因改造食物及營養標籤規管基因改造食物及營養標籤規管基因改造食物及營養標籤規管基因改造食物及營養標籤

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3月 20日討論上述建議。會上，事務
委員會通過議案，促請政府參考歐盟國家的經驗，盡快

立法設立強制性的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事務委員會

進而在 2003年 4月 29日邀請團體代表就政府當局的建議
發表意見。事務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

就上述建議進行公眾諮詢的結果。

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3年 11月討論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2003年 11月



3

7. 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政策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政策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政策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政策

事務委員會於 2002年 7月 15日與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舉行會議時，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對濕貨街市的設計及

經營進行整體檢討，以改善該等街市的環境及 生情

況。

九龍城區議會議員在 2002年年初與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
時，亦對公眾街市的長遠發展，以及超級市場壟斷街市

的可能性表示關注。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

員會亦建議  

(a) 公眾街市的政策及設計應予檢討，以確定該等街市

是否仍然符合市場需求及社會期望；

(b) 某些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經營能力應慎加檢討，

以確定有否任何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應予關閉；及

(c) 本事務委員會應繼續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

段的工程計劃，並聽取政府當局的定期進度報告。

8. 進一步討論在零售魚檔發現霍亂弧菌及魚缸水的質素進一步討論在零售魚檔發現霍亂弧菌及魚缸水的質素進一步討論在零售魚檔發現霍亂弧菌及魚缸水的質素進一步討論在零售魚檔發現霍亂弧菌及魚缸水的質素

2003年 9月 16日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
當局已成立專家小組，研究與海水質素有關的問題。事

務委員會決定會跟進研究結果，以及政府當局為確保魚

缸水質素而將會提出的建議。

2003年 12月

9. 推行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第二階段的措施推行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第二階段的措施推行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第二階段的措施推行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第二階段的措施

2003年 9月 26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進一步討論全城清潔
策劃小組就改善環境 生而提交的總結報告。事務委員

會決定日後會議上會跟進下述事宜

－  觸犯公共 生罪行的刑罰 (總結報告第 2.1至 2.13段 )；

－ 公眾街市 (總結報告第 4.1至 4.17段 )；

－ 持牌食肆 (總結報告第 4.18至 4.37段 )；

－ 禽流感 (總結報告第 4.38至 4.62段 )；

－ 登革熱及其他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總結報告第 4.63至
4.7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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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貓及其他野生動物 (總結報告第 4.77至 4.80段 )；及

－ 雜類事項，包括滲水、囤積垃圾及鄉村廁所惡臭等問

題 (總結報告第 4.81至 4.104段 )。

10. 簽發酒牌的政策及法例簽發酒牌的政策及法例簽發酒牌的政策及法例簽發酒牌的政策及法例

2003年 2月 13日立法會議員與油尖旺區議會議員會晤
時，油尖旺區議員及出席會議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

現行的簽發酒牌政策及法例，進行全面檢討。油尖旺區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限制住宅區附近地區經營的酒吧

數目及營業時間。

會上，張宇人議員認為若干發牌規已對業界的經營構成

困難。

出席會議的議員同意將此事轉交本事務委員會討論。

11. 售賣酒類予售賣酒類予售賣酒類予售賣酒類予 18歲以下人士歲以下人士歲以下人士歲以下人士

事務委員會主席建議討論此事項。他關注當局對零售店

鋪售賣酒類予 18歲以下人士的規管不足。政府當局建議
事務委員會可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共同討

論此事。

12. 鼓勵食店少用泡沫聚苯乙烯鼓勵食店少用泡沫聚苯乙烯鼓勵食店少用泡沫聚苯乙烯鼓勵食店少用泡沫聚苯乙烯 (俗稱發泡膠俗稱發泡膠俗稱發泡膠俗稱發泡膠 )食物及飲品容食物及飲品容食物及飲品容食物及飲品容

器的措施器的措施器的措施器的措施

2002年 6月 13日立法會議員與沙田區議會議員會晤時，沙
田區議員建議，基於環境因素，政府當局應引入措施，

鼓勵食肆少用發泡膠的食物及飲品容器。他們指出，在

2000年，每天約有 110嚬的發泡膠廢物被棄置於堆填區。
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積極研究取代發泡膠食物及飲品

容器的物品，並加速進行測試。會議召集人鄭家富議員

指示此議題應交由本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共同

討論。

13. 管制供食用動物及魚類使用的藥物及化學物管制供食用動物及魚類使用的藥物及化學物管制供食用動物及魚類使用的藥物及化學物管制供食用動物及魚類使用的藥物及化學物

《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化學物殘餘 )規例》及《 2001年
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建議應由事務委
員會跟進下述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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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化學物殘餘 )規例》的規
管範圍擴展至魚類；

(b) 提出立法修訂，藉以分開管制供人類和動物使用的

藥物，使供食用動物使用的藥物可受同一條例 (第 139
章 )及同一部門 (漁農自然護理署 )規管；及

(c) 為飼養食用動物設立指定飼養範圍。

(a)項已列入《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章 )的
全面檢討內。政府當局已於 2002年 2月 20日發出立法會
CB(2)1083/01-02(01)號文件，解釋其對第 (b)及 (c)項的立
場。

待政府當局完成全面檢討後，事務委員會會跟進此議

項。

14. 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 (第第第第 132章章章章 )及及及及《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生生生 (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139章章章章 )的罰則水平的罰則水平的罰則水平的罰則水平

《 2001年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 2001年
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及《 2001
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應全面
檢討第 132及 139章所訂的罰則水平，確保經參照其他法
例就類似罪行所訂的罰則後，該兩項條例所訂的罰則適

當。該建議已轉交事務委員會作跟進討論。

政府當局現正就第 132章及 139章進行全面檢討。

待政府當局完成全面檢討後，事務委員會會跟進此議

項。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3年 10月 27日


